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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的基本原理 法制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是统治阶级运

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方法，属于精神文明的范

畴。 法制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成果。 行

政法制是国家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通

常使用的行政法制既包括关于行政的法律制度，又包括关于

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实施的过程。”另有学者从静态与动

态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行政法制，认为“现代行政法制从静

态角度可以分为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法三大

类，从动态角度可以分为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环节。”以

上两种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行政法制不仅包括

关于行政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而且也涵盖着行政立法、行

政执法以及行政司法的实践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和普法活动的深入进行，我国治国方略发生了重大

转变，依法治国成为新时期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方略的确

定，既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结果，也是我国法制建设进一步发

展的基础。就行政法制来看，经济体制的转轨推动着行政法

制建设，法治理念的确立成为行政法制建设的指南，行政法

学理论研究的成果为行政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因素

的推动下，中国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要成果

有：从行政立法的角度看，行政立法的数量、规模宏大，不

仅部门行政法逐步趋于完善，而且开始逐步制定和健全作为

行政法基本体系架构支柱的基本法；在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上



，从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发展到实体和程序

并重，结果和过程并重；在对行政的监督上，从单纯的权力

监督，发展到权利救济和权力监督并重；法制观念强化，行

政权力结构的调整从重权力、轻权利向权力和权利并重转变

。 从行政法制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

行政司法以及司法审查等方面。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尽管在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健全行政

法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今后，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

的工作。第一，继续加强行政立法工作，完善我国的行政立

法体系，行政立法是行政法制的基础。第二，提高行政执法

人员的依法行政素质和法制观念，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及法

治意识是行政法制的关键。第三，加强行政程序法建设，完

善行政程序法律体系。从我国行政执法现状来看，杜绝行政

程序违法现象是行政法制的重点。第四，继续强化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行政法制的保障。 以下结合材料对上述四点做

进一步的阐释。 全国首例：南京一公民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

为 材料正文 经过两个月的等待，江苏省南京市美亭化工厂厂

长杨春庭27日终于接到了法院的通知书，南京市江宁区法院

正式立案受理了这起全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

案。２００３年4月23日，杨春庭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

了一份行政起诉书，状告南京市江宁区政府不按上位法规及

时修改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致使自己损失惨重的行政不作为。

《中国青年报》于4月25日最先报道了这起全国首例公民状告

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的内情，一些专家学者也对这一行政

诉讼案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公民的这种起诉有利于依

法促使政府改变行政懈怠行为，也有利于促进依法治国和依



法行政。南京市中级法院依照相关规定将此案移交江宁区法

院受理，5月26日，江宁区法院正式给杨春庭发出了立案受理

通知书。 6月12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发出行政裁

定书，驳回南京美亭化工厂对江宁区政府“立法不作为”的

起诉。法院认为，原江宁县政府江宁政发［1996］64号文件

是该政府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它的制定、发布、废止以及重新制定、发布，都不属于

具体行政行为，而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依法不能对其提起诉

讼。杨春庭通过电话告诉记者：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

果，因为他一直担心江宁区法院能否公正地审理状告江宁区

政府的案件。为此，他曾根据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被

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案件

”可由中级法院审理的规定，才选择了向南京市中级法院起

诉江宁区政府。但遗憾的是，此案最后还是移交给江宁区法

院一审。 江宁是南京市2001年撤县而建的一个区。杨春庭所

告针对的是原江宁县政府制定的《江宁县城镇房屋拆迁管理

暂行办法》这一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 美亭化工厂位于江宁

区东山镇。2002年5月，杨春庭接到江宁区建设局下属部门科

学园发展公司的拆迁通知，双方就拆迁安置补偿方式、补偿

标准、补偿金额及适用法律法规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终

因分歧太大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杨春庭只好依法向区建

设局提起行政裁决申请。 同年7月31日，江宁区建设局依

据1996年制定的《江宁县城镇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下称

《暂行办法》)，裁决科学园发展公司给予美亭化工厂拆迁补

偿安置费用135万余元。杨春庭急了，因为根据他委托南京华



盛兴伟评估公司对自己被拆迁资产进行的评估，并参照2001

年《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测算，补偿安置费应

为447万元。 杨春庭继而研究发现，江宁区目前房屋拆迁依据

的这个《暂行办法》，是1996年由原江宁县政府制定的，早

已不适应撤县建区后江宁土地价格的巨大变化。而且，当初

授权制定这个拆迁管理办法的上位法1996年3月施行的《南京

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已于2000年3月7日被废止。2001年11

月，国务院颁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个月后，

南京市据此再一次制定了新的拆迁办法并颁布实施，而江宁

区政府却一直坚持沿用7年前的暂行办法。这个已被废止的《

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53条是这样规定的：“本市所

辖各县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拆迁

办法。”江宁区现仍在施行的《江宁县城镇房屋拆迁管理暂

行办法》第1条也规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南京市房

屋管理拆迁办法》第53条的规定，结合江宁县实际情况，制

定本拆迁办法。” 杨春庭决定状告江宁区政府。他说，拆迁

方依据的是7年前的老规定，制定这个规定的上位法早已废止

，江宁区政府不根据新的上位法制定新规定，是一种“立法

不作为”，由此导致公民因拆迁受损，政府有责难推。 江宁

区政府在行政诉讼答辩状中说，江宁区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

件是不可诉的，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江宁区人

民政府制定的拆迁政策是依照国务院拆迁条例和江苏省拆迁

条例制定的，拆迁政策的“立、改、废”要按法定程序进行

。 记者注意到，答辩状中没有提及旧的《南京市房屋拆迁管

理办法》及其第53条规定。 虽然江宁区政府暂时打赢了官司

，但据《法制日报》此前报道，江宁区法院已经发出了司法



建议书，要求(江宁)区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制定新的拆迁办法

。江宁区政府建设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也告诉该报记者，他们

正在积极制定新的拆迁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